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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大学校内采购项目评审专家 

劳务报酬支付标准有关规定 

（2023 年修订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行

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财政部关于印

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16﹞198 号）、

《贵州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

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黔财采﹝2017﹞3 号）规定、《贵

州省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办法》（试行）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校内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

准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凡依法从“贵州大学专家库”中抽取或者采购人依

法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，参加贵州大学校内采购项目评审工

作的。评审专家的劳务报酬计发适用本规定。 

二、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计算方法及支付标准。 

（一）劳务报酬按照项目评审时间计发。评审时间是指

评审专家按通知要求到达评审地点（签到）至评审工作结束

并作出评审报告为止。评审期间如需休息或用餐，用餐及休

息时间不得计入评审时间。 

（二）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。评审时间在 3小时内的，

校内/校外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按每人 300/400 元计发。超过 3

小时的，每增加 1 小时计 100 元，增加时间超过半小时不足

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，不足半小时，不予计算；业主代表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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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劳务报酬按每人 100 元/次计发。 

（三）评审专家已到达评审地点后，非评审专家自身原

因不能开展评审工作或属于法定回避情形主动提出回避的，

或在评标评审之前出现招标（采购）失败，未能进入评标评

审程序的，校内/校外评审专家按每人 100 元计发误工费，

业主代表专家不予发放劳务报酬。经专家评标评审，除法律

法规另有规定外，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（供应商）或者对

招标（采购）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投标人（供应商）不足三家

或服务类磋商项目不足两家等法定情形废标的，评标评审时

间在 2 小时内的，按 200 元/人/次计发，超过 2 小时的，

按本条第（二）项规定计发。 

（四）工作日评标评审的 ，22:00-24:00 每增加 1 小

时加计 200 元/人，24:00-08:00 每增加 1 小时加计 300 

元/人。 

（五）法定节假日参加评标评审工作的，按本条第（二）、

（三）项规定标准的 3倍计发；休息日参加评标评审工作的，

按本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规定标准的 2 倍计发。 

（六）评审专家应按时参加评审。迟到半小时以上的扣

除劳务费 50 元，迟到 1 小时以上扣除劳务费 100 元。 

（七）评审专家协助质疑答复，按校外/校内每人

200/100 元计发劳务报酬。在协助质疑答复工作中，如因评

审专家未按规定评审导致评审结果改变或废标的，按照谁过

错谁负责的原则，过错方不得获取劳务报酬。 

三、采购人聘请有关专家参加采购文件论证、单一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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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方式论证、履约验收等工作参照本规定和标准执行。经

有关专家论证的采购文件内容存在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

定导致供应商投诉的，未按照规定程序或标准进行履约验收

给采购单位造成损失的，参与论证、履约验收的有关专家不

得获取劳务报酬，已经支付的，采购人应当如数收回。 

四、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支付评审劳务费，已经

支付的，采购人应当如数收回。 

（一）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的； 

（二）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

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的； 

（三）泄露评审文件、评审情况和评审中获悉的商业秘

密的； 

（四）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的； 

（五）收受采购人、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不正当利益： 

（六）存在其他影响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违法违规行为的。 

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贵州大学招标工作办公室 

2023 年 10 月 25 日 


